
关于全面建立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

制度的指导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经开区社会事务局：

根据《铜陵市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方案》

（铜办发〔2021〕12 号）和市对县社会救助目标绩效考核指

标要求，为全面建立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制度，加强基层社

会救助服务工作，完善基层社会救助工作体系，结合我县实

际，特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全县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由乡镇（县经开区）根

据自身实际，从村（居）“两委”成员中统筹明确。原则上

一个村（居）至少有一名社会救助协理员。

（二）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实行“县级统筹、乡镇（县

经开区）领导、村（居）委员会协助”的管理原则。县民政

局负责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制度建设、教育培训和业务指导

工作；乡镇（县经开区）民政办具体领导村级社会救助协理

员开展日常工作；村（居）委员会协助社会救助协理员做好

所在村（居）社会救助工作。

（三）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服务所在村（居）社会救助

工作，应热心社会救助事业，遵守行业纪律，恪守职业道德，



信守服务承诺，努力完成工作任务。

二、岗位职责

（一）做好各项社会救助政策法规的宣传和村（居）居

民各项救助政策的咨询；

（二）协助做好救助对象发现报告工作。及时走访、发

现辖区内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含居住在本辖区的外来人

员），帮助有困难的家庭和个人提出救助申请；

（三）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审核确认工作。协助开展调查

审核；协助组织群众评议；协助进行抽查复核；协助公示审

核确认结果；协助做好村（居）委员会成员及其他社区工作

者近亲属享受低保备案；

（四）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管理工作。督促辖区

内已获得救助对象在家庭人口、经济状况等发生变化时，主

动上报；

（五）将辖区内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儿童、独居老

人、残疾人、重病患者等易陷入生活困难的人员作为重点，

开展经常性走访、问候；

（六）协助村（居）委员会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开展有

关社会救助活动，参与组织符合条件的受助对象按规定参加

公益性劳动。

（七）完成上级民政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岗位条件

（一）拥护党的领导，遵纪守法；

（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 18-50 周岁，身体

健康并能胜任本岗位工作要求；

（三）热心社会救助工作和社会公益事业，具有一定的

社会救助业务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

品行端正、作风正派，有较好的政治素质和较强的责任心，

具有奉献精神。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建立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制

度是贯彻落实《枞阳县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通知》

的要求，是加强基层社会救助服务工作、完善基层社会救助

工作体系的重要“抓手”，省市已将其纳入 2021 年社会救

助工作绩效目标考核内容。县民政局统筹做好村级社会救助

协理员制度建设、教育培训和业务指导工作；乡镇（县经开

区）要加强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管理和具体业务培训，领导

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开展好社会救助工作；村（居）委员会

要支持协助社会救助协理员做好社会救助工作。

（二）建立社会救助协理员制度。10 月底前，各乡镇（县

经开区）要全面建立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制度，并以正式文

件将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名单（含姓名、性别、年龄、身份

证号、所属村（居）、联系电话等栏目）报县民政局备案。



（三）加强能力建设。各乡镇（县经开区）民政办要采

取措施，加大培训指导力度，切实帮助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

提高业务工作能力。同时，要整合资源，保障好村级社会救

助协理员必要的工作条件，确保村级社会救助工作健康规范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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